承 诺 书
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工号：      ，二级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。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选购了学校人才公寓三期     栋     单元     室住房一套（含停车位    号，储藏室    栋   号）。现因个人原因，自愿将该套住房纳入校内公开可选房源供教职工选购。
[bookmark: _GoBack]在人才公寓三期房屋整体交付前：若该套住房被选购，本人同意在新认购方向学校缴纳足额住房进度款后，学校方可将本人之前已付至学校账户的购房款无息退还，本人与学校原有的房屋选购关系解除（若新选购方未能按规定足额缴纳住房进度款，则取消其本次选购，此住房继续维持原选购关系）。若该套住房未被选购，本人将继续作为该住房的使用权人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，并按规定足额缴纳该套住房应缴纳的全部款项。
本人承诺上述内容真实有效并严格遵守，一旦出现违反上述承诺行为，由此给学校和他人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本人承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承 诺 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